
彰化縣員林國民小學『諜旌務展委員會』設置辦法

一 、依據： 103 年 8 月 l 日發布實方色之 『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』°

二、委員維成與產生方式：

（一） 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與產生方式如下表所示：

成員 產生方式

召渠人 當然委員，兼委員會主席（校長）

執行私書 協辦人員（由教務主任兼任）。

執行幹事 協辦人員（由教學維長兼任）

行政人員代表 各處室主任丶維長中推選適當人員。

學年代 表 每學年爭師推選一名。

學習傾域代表
語文（本國語文1本土語言／英語）、數學、社會丶自然與生活科技 、 健康與體育丶
術 、 綜合活動 、 校訂課程等學習領域之教師依授課年段推選之。

特殊班代袁 音樂班、資優班 、 潛開班代表各一 人。

家表代表 由家長會推蔦。

社區代表 必要時由校長、家長會聘請之。

専家學者 由校長聘請師皖教授、督學擔任之。

（二） 兼具多重身份者只能選擇擔任一 種代表（執行秘書與執行幹事除外）。

（三） 委員會成員之任期皆為 一 年，連選得連任，於每學年度緒束前推選之。成員於任期中因故無法繼

續擔任租關工作時，由候補人員遞補或改選之。

（四） 家長代表之改選與任期，依本校每年度開學後家長會改選時決定之。

（五） 課程發展委員會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（如：會計主任及人事主任）列席。
三、功能與任務：

（一）規劃全校之課程方案與課程結構，包拮：

1. 規劃全校各年級之課程目標與結構。

2. 決定108課綱各年級 『 部定課程』 、『 校訂課程』 學習內容與節數。

3. 各年級每週每天之作息結構及每週上課半日與全日之天數。

4. 規劃學校行事節數之活動內容、時程（週次 、 日期或時段）丶時教等。

5. 本校教師課程小維會議時間（包牾全校共同、各課程小維 、 各學習領域之課程發展時間）。

(-=-）審查經 『 行政會議』 、『 處室會議』、『 學年會議』 、『 課程小紐會議』 所提之議案。

（三）審查全校各課程小維的課程計畫與教師自編教科用書，咽保教育品質。

（四）檢視各科是否充分考量學校條件、社區特性、家長期望 、 學生需要等租關因素。

（五）協調並統整學習領域及各處室推動之業務或學習活動。

（六） 結合全體教師和社區資源，發展學校本位課程，並規劃 『 全校總體課程』°

（七）提供課程發展相關之諮詢服務。






